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龙岗海关对深圳市正和忠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结果公示
	1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龙关缉一缉违字〔2025〕36号

	2
	行政处罚相对人
	深圳市正和忠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关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编码：914403007813905579，海关编码：4403965456

	4
	法定代表人
	蔡喜斌

	5
	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
	龙岗海关

	6
	作出行政处罚的日期
	2025年08月11日

	7
	违法事实和理由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在执行加工贸易手册C530823A0235期间（截至2024年11月5日），有以下违法行为：1、当事人未经海关许可，在海关备案地址外存放保税 货物，涉及保税料件第3项铭牌79568个，产成品第1项铭牌11596个，产成品第2项铭牌600个。折算成保税料件为：保税料件第1项铭牌11596个，保税料件第3项铭牌80168个，货物价值为人民币106.649292万元。该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当事人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较轻，具有减轻处罚情节。2、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短少保税料件第1项铭牌 21600个，货物价值为人民币18.038万元，漏缴税款人民币 3.3932万元。该行为违反海关监管规定。当事人配合海关查处违法行为，且认错认罚，具有从轻处罚情节。 以上行为有营业执照、企业报告、查问笔录、检查记 录、加工贸易手册、税款计核证明书、加工贸易企业合同执行情况核算表、报关单及随附单证等证据为证。 

	8
	执法依据
	对当事人未经海关许可在海关备案地址外存放保税货物的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182号）第八条第七项第4目、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短少保税料件的违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182号）第九条第二项、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

	9
	处罚内容
	对当事人未经海关许可在海关备案地址外存放保税货物的违规行为科处罚款人民币1.07万元；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短少保税料件的违规行为科处罚款人民币1.27万元。综上，对当事人科处罚款共计人民币2.34万元。

	10
	救济渠道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深圳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
	其他
	      



